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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六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考评办法》的通知
六政办〔2015〕93号

金安区、裕安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直属机构：
　　《六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考评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2月1日     
六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考评办法
为进一步提高数字化城市管理效率，增强网络成员单位责任意识，完善城市管理的组织领导和监督考核体系，实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解决”问题的目标，特制定六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考评办法。
　　一、考评原则

（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二）系统量化考评为主，现场督查考评为辅的原则；

（三）月度考评和年度考评相结合的原则。 

二、考评对象
　　本考评办法适用于中心城区12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数字化城市管理考核工作。具体的考评对象包括：

（一）区政府（管委）、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金安区政府、裕安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东市街道、中市街道、望城街道、三里桥街道、清水河街道、城北乡、西市街道、小华山街道、鼓楼街道、平桥乡、城南镇、新安镇、开发区执法支队。

（二）市、区相关职能部门
　　市城管局、市公安局、市住建委、市环保局、市重点局、市交通局、市水利局、市国土局、市商务局、市工商质监局、市文广新局、市宗教局、市安监局、市民政局、市房管局、市建工局、市交警支队。
　　金安区环保局、裕安区环保局、开发区环保办、金安区房管分局、裕安区房管分局、开发区房管分局。

（三）企事业单位
　　市园林局、市新老淠河管理局、市市政工程处、市环卫处、市自来水公司、市排水公司、市供电公司、电信六安分公司、移动六安分公司、联通六安分公司、安广网络六安分公司、新奥燃气六安分公司、安徽邮政六安分公司。 
三、考评方法
　　（一）月度考评
　　月度考评以考评对象的当月结案率、按时结案率、工作量和重点事项办结情况四项指标为依据进行考评，分值100分，其中结案率占75分，按时结案率占10分，工作量占10分，重点事项办结占5分。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直接扣分和直接加分事项，月度考评按得分分值进行排名，乡镇、街道单列排名。
　　月度考评得分＝结案率得分＋按时结案率得分＋工作量得分＋重点事项办结得分±直接扣分和直接加分分值

1.评分标准

（1）结案率（75分）。根据实际结案数和应结案数确定。具体计算公式：结案率得分＝（实际结案数÷应结案数）×75。
　　（2）按时结案率（10分）。根据按时结案数和应结案数确定。具体计算公式：按时结案率得分＝（按时结案数÷应结案数）×10。
　　（3）工作量（10分）。按照实际结案数与平均结案数比值确定，得分超过10分的，按10分计算。具体计算公式：工作量得分＝（实际结案数÷平均结案数）×10。（注：平均结案数为结案数前6名的单位结案数的平均数）。
　　（4）重点事项办结（5分）。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根据事项难易程度，对城市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每项确定分值1-2分，派遣至网络成员单位，该单位在指定期限内未办结的，在重点事项办结分值5分内按事项确定分值予以扣分，单项分值扣完为止。当月参与考评单位无重点事项的，得5分。

2.直接扣分事项
　　（1）重复派遣案件、未办结（处置）的积压案件（5分）。重复派遣案件是指问题未处置到位，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核查后发回处置单位（部门）重新办理的案件，每重复派遣一起扣0.2分；未办结的积压案件从下月开始，每起扣0.5分，逐月扣分，直到案件办结。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2）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现场考核（5分）。对未处置的各类城市管理问题现场每发现一起扣0.3分，此项分值扣完为止。

3.直接加分事项
　　对疑难或无明确责任主体的数字城管案件（不涉及执法主体问题的），由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安排相关单位（部门）按市数字城管事部件处理期限实施“代处置”。相关单位（部门）主动对接或接受安排并及时处置的，给予加分，每办结一件加0.5分。加分分值不超过2分。
　　（二）年度考评

1.年度考评得分根据月度考评累计得分平均后得出。具体计算公式：年度考评得分＝月度考评累计得分÷实际参与考核月数（当月无案件的不参与月度考评）

2.金安区、裕安区政府年度考评得分为所辖乡、镇、街年度考评得分平均分；开发区管委会年度考评得分为开发区执法支队年度考评得分。
　　（三）评定标准
　　按照月度、年度考评结果评定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月度、年度考评得分95分以上（含95分）为优秀，95分至85分（含85分）为良好，85分至75分（含75分）为合格，75分以下为不合格。排名得分取结果小数点后两位。
　　（四）考评组织

1.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组织相关部门每月对被考评单位进行不少于两次的暗访、督查，对未能按时按质处置的问题，现场勘察，进行督办，并将相关情况抄送市效能办。

2.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会同市效能办、市政府督办室、市文明办等对被考评单位进行年度考评。

3.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每月组织召开排名靠后单位工作调度会；每季度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组织召开全体网络成员单位参加的点评会；每年年底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组织召开全体网络成员单位会议，对数字城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总结点评。 
四、奖惩措施
　　（一）月度和年度考评结果，由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予以通报，在皖西日报、市政府网站上公布，抄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省属驻六安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同时抄送市效能办、市政府督办室、市文明办，作为其督办、考核的参考依据。
　　（二）根据年度考评结果，市政府于次年一季度进行通报与点评。考评结果为优秀的，予以表彰；考评结果不合格的，给予通报批评；连续两年考评不合格的，对所在部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约谈。
　　（三）市财政每年拿出50万元用于奖励数字城管工作先进单位。金安区政府和裕安区政府年度考评得分在95分以上的，按排名先后分别给予20万元和15万元奖励；考评得分在90分以上的，按排名先后分别给予10万元和5万元奖励，用于奖励其所在乡镇和街道办理数字城管案件的先进单位。对其他网络成员单位年度考评得分在85分以上，综合排名前五的进行奖励，排名第一的奖励5万元、排名第二、三的各奖励3万元，排名第四、五的各奖励2万元。
　　（四）金安区政府和裕安区政府数字城管年度考评结果与市财政城市管理补贴资金挂钩，不合格单位取消补贴资金，具体由市财政局与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制定补贴办法。
　　（五）市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数字城管年度考评结果纳入市政府效能考核和督办内容，具体由市效能办与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负责落实。 
五、其他规定
　　（一）本考评办法由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负责解释。
　　（二）本考评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实施，原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六安市数字化城市管理考评标准》（六政办秘〔2009〕9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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